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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第一条规定，向人民
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以提
起离婚等民事诉讼为条件。该《规
定》明确了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不需要在先提起离婚诉讼
或者其他诉讼，也不需要在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后一定期限内提起离
婚等诉讼。
　　从程序法角度看，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申请、审查、执行等均具有
高度独立性，完全可以不依托于其

他诉讼而独立存在。这符合人身安
全保护令快速、及时制止家庭暴力
的基本特征和制度目的。
　　另外，记者注意到，《规定》
还适当扩大代为申请的情形及代为
申请的主体范围。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规
定 ， 当 事 人 是 无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
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
请 人 身 安 全 保 护 令 的 ， 其 近 亲

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
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实践中，
还存在因年老、残疾、重病等原
因致使受害人不敢或者不能亲自
申请的情形。
　　为最大限度保障该类特殊困难
群体能够依法及时获得人身安全保
护令制度的救济，《规定》在反家
庭暴力法基础上，对代为申请的情
形进行了适当扩充，明确“年老、

残疾、重病”等情况，可以在尊重
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由相关部门
代为申请。同时，结合审判实践，
根据相关部门的职责内容，对于代
为申请的主体，增加了民政部门、
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
组织等，以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
进一步织牢织密对该类人员的保护
网，合力保障其人身健康和生命
安全。
  （综合新华社、光明网等）

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发布

让法律更好保护家暴受害人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
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
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

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
为。”该条列举了家庭暴力的常见
形式。但实践中，除了上述列举的
形式外，还存在其他可以归为家庭

暴力范畴的行为，需要明确。
　　因此，《规定》对家庭暴力行
为种类作了列举式扩充，明确冻饿
以及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

踪、骚扰等均属于家庭暴力。从而
进一步明晰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
范围，保障家庭成员免受各种形式
家庭暴力的侵害。

编者按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
法创设的重要制度。最高法数据显
示，反家庭暴力法实施6 年来，截
至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国法院共

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10917 份，有
效预防和制止了家庭暴力的发生或
者再次发生，依法保护了家庭暴力
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同
时，人身安全保护令在作出和执行
等环节也存在一定障碍。

  最高人民法院7月15 日发布关
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挥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预防功能，进一步清除该
类案件程序中的各种障碍。该司法
解释自2022 年8月1日起施行。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需要先提起离婚等诉讼

  《规定》对违反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行为加大惩治力度。
　　最高法民一庭庭长郑学林表
示，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
令后，被申请人理应严格遵守，
不再实施家庭暴力。如果被申请
人在保护期内仍然实施家庭暴
力，不仅是对家庭成员人格权的
再次践踏，也是对司法权威的漠
视，应当坚决依法惩治。
　　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四条规
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
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
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
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
日以下拘留。
　　因此，《规定》进一步明确，被
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一十三条规定的，以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定罪处罚。
　　郑学林表示，将违反人身安
全保护令行为本身纳入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适用范围，更有针
对性地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增强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权威性，回应
社会关切。

家暴实施者违反

人身安全保护令，

可以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定罪处罚

冻饿及经常性侮辱、威胁、跟踪、骚扰等均属家庭暴力

　　反家暴法确立的人身安全保护
令制度，意在为家暴受害者撑起法
律的“保护伞”。这项制度对我国
反家暴工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但仍遭遇家暴受害人“不知
道、不愿用、不敢用”，举证难与
执行难等多重现实困境。

家暴不是“家务事”

  我国传统观念里有“清官难断
家务事”“家丑不外扬”，这跟人
身安全保护令有冲突吗？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妇联副主
席禹妍介绍，很多女性来妇联哭诉
求助，妇联的工作人员都会给她们
讲人身安全保护令，但这两年真正
申请的就两个，都是在离婚诉讼期
再遭家暴的。如果还没办离婚，她
们不会去申请。很多女性受传统观
念影响，觉得“家丑不外扬”。
　　不过，人身安全保护令针对的
是家暴，而家暴的本质既不是妇女
问题，也不是婚姻家庭问题，而是社
会问题。这个“家务事”不只是家庭
纠纷，而是侵犯被害人权利的违法、
犯罪行为。这些传统观念是对家暴
本质的曲解，两者不是一回事。
　　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具备“断家
务事”的功能，它并非解决纠纷的手
段，而是对家暴受害者的保护手段。
家暴不仅是家庭的私事，更关乎个

人基本权利保障、社会和谐稳定，需
要公权力的干预和全社会共同关
注。当“家门”内发生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时，法律有必要介入保护。

受害者不光是女性

　　根据反家暴法规定，监护、寄
养、同居、离异等关系的人员之间
发生的暴力，也被纳入到家暴中，
受到法律约束。任何人都有可能成
为家暴的受害者，人身安全保护令
并非只保护某一类人。无论性别、
年龄、职业等，只要合法权益受到
了家暴的侵害，都应当得到法律的

保护。湖北某地调查数据发现，
2019年的家暴案例中，79 . 4%的受害
人是女性，男性受害者中主要是父
亲和儿子，丈夫很少。在两性关系
里，男性受家暴的比例不到5%。

不知道法院管这事儿

　　那现实中为何有的受害者“不
知道、不愿用、不敢用”人身安全
保护令呢？
　　申请数量太少的最大原因不在
法院，主要是公众对人身安全保护
令认识不够。禹妍介绍：我们这里
大多是农村地区，知道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人不太多。妇联每年都会接
触被家暴的女性，有些不愿离婚，
就不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部
分女性在我们后续回访中，有90%
的都说夫妻和好了。当时，有的女
性被殴打得很严重，坚决地说要怎
么怎么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两
个人又和好了。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法院少家庭
庭长李明说：我们法院跟妇联有联
动，但到妇联去哭诉的女性很多，
来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非常
少。她们去妇联就像回娘家，发泄
一下就完了，根本没想闹到法院。
有的受害人即便听说过人身安全保
护令，也不太懂怎么申请。
　　存在“不知道”现象，说明包
括法院在内的许多部门，对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普法还需加强。
　　至于“不敢用”，一方面“家
丑不外扬”的传统观念，一定程度
上成为受害人向外部求助的桎梏；
另一方面，有些受害人担心一旦进
入法律程序，会面临家暴的升级。
  在什么情况下发人身安全保护
令，要提交哪些申请材料，还需要
全国统一的标准和细则。

保护令执行有难度

  施暴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人

身安全保护令本身，并没有直接防
止申请人再受伤害的作用，无法从
根源上解决家暴，更多是以法律责
任的承担来震慑施暴人，使其不敢
实施家暴。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问题，
一直是落实反家暴法的难点，这是
由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特点、家
事纠纷的私密性以及“清官难断家
务事”传统等客观因素决定的。
　　反家暴法规定，法院下发人身
安全保护令，并由法院执行。但法
官的执行力跟警察不一样，受害人
再遭遇家暴时，可能临时联系不到
法官。而且法官是中立的，跟警察
处警相比，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在反家暴法比较成熟的国家或
地区，比如欧美以及我国港澳台，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主体首要是
警察队伍。但是我们的执行主体是
签发机关——— 法院，公安机关、村
委会或居委会承担协助执行的义
务。同时，法律又没有明确，协助
执行义务是什么，导致人身安全保
护令执行很难落实。
  另外，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
效果，关键要看施暴人对法律的敬
畏程度、司法机关对于确保保护令
得到执行的决心，以及维护法律尊
严和司法公平正义的力度。
       　(据新华社)

  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因证据不
足而被法院驳回的情况在实践中占
有一定比例。《规定》专门对证据
形式和证明标准进行了规定。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
件，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
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认
定家庭暴力事实。但是，上述证据

并不容易获得，有相当一部分申请
人因无法提供上述证据而没有得到
支持。
  为此，最高法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根据家庭暴力的发生特点，总
结审判实践经验，列举了十种证据
形式，比较常见的如双方当事人陈
述，被申请人曾出具的悔过书或者
保证书，双方之间的电话录音、短

信，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妇联组织
等收到反映或者求助的记录等。
  “家庭暴力受害人在遭受家庭
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时，
就可以有意识地留存、收集上述证
据，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向人民
法院提交。”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
级法官王丹说。
  此外，对证明标准问题，《规

定》还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证明标准为“较大可能性”即可，
不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从而
降低了申请人的举证难度。
  同时《规定》还进一步重申了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规定。
这些规定完善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件的证据规则体系，进一步消除了
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困难，为保
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合法权益提供了
更加坚强有力的制度支撑，保障人
民群众更安全更有尊严的生活。

电话录音、短信、即时通讯信息等可作家暴证据

家暴受害者，应勇敢打开保护自己的“法律伞”


